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術研究獎勵，該等人事費之支給額度、條件、方式及考核標準，由學校定之，顯示各校

經費執行已具有相當大之彈性。 

(五)又本部自 102 年以來，為提供大學彈性辦學空間，針對各大學建議鬆綁項目業召開多次

會議，並整理出 46 項鬆綁行動方案，包括人事面、經費面、經營面、人才面、教學面等

五大類；執行迄今業完成 27 項鬆綁事項。 

(六)有關學校整體經營、權責相符提升方面，為提昇我國國立大學辦學經營績效，本部擬具

「國立大學自主治試辦方案」，透過賦予大學經營自主權、引進多元治理模式、釐清校

務決策分工，以達自主治校、權責相符等理念。該方案業經行政院 103 年 4 月 24 日核定

，同年 5 月 7 日並函知各國立大學，學校如有試辦意願，得於 103 年底前報送經校務會

議通過之自主治理試辦計畫書到部。惟迄今未有國立大學提出申請。 

四、從世界各國推動大學合併經驗看來，大學合併能使小規模學校合併為較大規模的學校，確有助

於教育資源有效運用及提升教學研究競爭力。為鼓勵大專校院合併，本部業已訂定「大專校

院合併處理原則」，提供招生名額得流用、經費補助等誘因，另有關公立及私立大學合併政

策說明如下： 

(一)針對私立大學將透過成立跨部會平臺，協助排除私校合併障礙。此外修正「專科以上學

校及其分校分部專科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」，修正校地設立基準

，俾利學校閒置校地處分與活化。目前推動成果包括法鼓佛教學院與法鼓人文社會學院

於 103 年 8 月 1 日合併為法鼓文理學院、康寧大學與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於 104 年 8

月 1 日合併為康寧大學。 

(二)有關公立學校合併部分，為提供國立大學合併誘因，本部於研擬「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條

例」草案中針對國立大學合併部分，放寬其經管土地得以出租或設定地上權方式辦理，

取得之收益用於學校校務發展使用，不受國有財產法之限制，以提高學校合併意願。 

五、合理的學雜費政策方面說明如下： 

(一)短期學雜費調整依現行「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」規定辦理： 

1.本部每年核算學雜費基本調幅後公布，受理學校提出申請，並邀集相關機構、學者專

家、學生及家長代表籌組學雜費審議小組進行審查；若學校符合財務指標、助學指標

、辦學綜合成效指標符合審議基準，但助學計畫不足，仍不得調整學雜費，以確保弱

勢學生的受教權益。 

2.學校校務及財務資訊應公開，讓各界瞭解學校經費支用情形；學校調整學雜費收費的

校內決策過程亦應透明化，並應有合理比率的學生代表參與。 

(二)長期讓學雜費由學校自主訂定：未來擬在學校有完善助學配套並完備資訊公開的原則下

，配合修正「大學法」、「私立學校法」及「專科學校法」，讓學雜費由學校自主訂定

。期望未來逐年拉近公私立大學學費差距，以符合社會公平正義。 

（三十九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建議政府應提出提振景氣措施，以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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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經濟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2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1-61） 

有關許委員淑華建議政府應提出提振景氣措施，以挽救經濟之質詢，經交據國家發展委員會

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當前國內經濟成長力道疲弱，景氣處於低緩狀態，雖然主要受全球景氣不如預期及國際油價偏

低影響，但同時也突顯我國出口產品與市場過度集中、產業結構亟待調整等課題。 

二、為因應外在衝擊、提升經濟活力，行政院已於今年 7 月 27 日提出「經濟體質強化措施」，聚

焦於產業升級、出口拓展及投資促進等三面向，將以積極性的強化措施，打造「創新、投資

、就業」的良性循環，以促進經濟結構調整，強化景氣因應能力。主要措施重點如下： 

(一)產業升級 

1.推動「臺矽基金計畫」，匡列 36 億元投資臺灣與美國矽谷相關新創事業。 

2.啟動生產力 4.0 發展方案，明（105）年底前預計投入 35 億元，可望帶動新增投資 180

億元以上。 

(二)出口拓展 

1.打造整廠/系統整合出口旗艦，105 年整廠輸出預估產值達 73 億元，系統整合輸出預估

產值達 10 億元。 

2.輸出入銀行 3 年增資新臺幣 200 億元及建立聯貸平台。 

(三)投資促進 

1.擴大 105 年公共建設預算額度，規模預計達 3,596 億元，較上年增加 13.1%，擴編 105

年科技發展預算至 1,033 億元，較上年增加 4.9%。 

2.由國發基金匡列 200 億元，接受民間投資業者申請、參與成立併購投資基金，預估可

帶動 1,500 億至 2,000 億元資金投入。 

（四十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據財政部最新統計，2013 年綜所稅按申

報所得高低分成 20 等級，最低等級 5%家庭，平均申報所得只有

4 萬 4 千元，最高等級 5%家庭，平均申報所得達 437 萬 3 千元

，申報所得差距將近 100 倍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

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2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1-62） 

許委員根據財政部最新統計，2013 年綜所稅按申報所得高低分成 20 等級，最低等級 5%家庭

，平均申報所得只有 4 萬 4 千元，最高等級 5%家庭，平均申報所得達 437 萬 3 千元，申報所得差

距將近 100 倍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財政部查復如下： 


